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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兰西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支持范围和标准》的通知
县直各有关部门，各项目承建单位（企业）：
    《兰西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已经县商务局、财政局、扶贫办审议通过，现予以公布，请遵照执行。
           兰西县财政局                 兰西县商务局
                                        兰西县扶贫办
                                      2017年4月6日
兰西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支持范围和标准
一、支持范围和标准 
1、县电子商务综合公共服务中心和平台。对企业建设的公共服务中心和数据处理平台购置设备和相关软件新增投入部分给予不超过60%补助，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2、县域营销特色馆建设（线上线下）。对企业建设的线下特色产品展销馆和线上利用第三方平台建设的特色馆营销运营服务等给予不超过企业投入60%的补助，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由县级财政补助)。 
3、村级服务网点建设。对企业为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实施的信息化和基层服务站点，对单个网点补助不超过1万元。 
4、开展培训工作。电商企业、各类培训机构、协会等按照示范培训总体方案开展的对县乡两级政府机关、村民委员会、企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和农民及电商创业人员等无偿电子商务政策、理论、运营、操作等方面培训，按每人不超过10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 
5、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对进入兰西县电子商务物流园经营的快递、快运等物流企业开展的面向本县域农村电子商务综合物流信息服务、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和运营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700万元。 
6、农特产品网上品牌培育。对各类市场主体围绕农特产品网上销售开展的保障质量安全、利用二维码溯源体系建设、营销策划设计与制作、标准化和品牌培育及分级分类加工包装配送等建设新增固定资产和相关软件投入部分给予不超过60%补助，最高不超过260万元。 
二、项目组织申报审核和资金拨付 
1、项目的组织与监管。县政府是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责任主体，负责示范项目的总体规划，项目实施的监督管理，商务、财政部门具体负责落实。 
2、项目的申报。承办企业对已经建成并符合支持条件的项目向县商务、财政部门提出支持申请，并附相关材料。 
3、项目审核与公示。县商务、财政部门收到企业申请后，应及时共同对项目进行审核验收。项目验收应遵循“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注重质量、讲求实效”的原则，对每个项目应给出“合格”或“不合格”的验收结论。对验收合格项目和拟补助资金在县政府门户网站上进行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 
4、补助资金的拨付。对公示无异议的项目，县财政部门会同商务部门按支持标准拨付补助资金（所有项目均为一次性补助，不得重复支持）。 
5、支持项目与补助资金备案。县商务、财政部门每年6月、12月底前联合行文将已支持项目及补助资金使用情况报省商务厅和省财政厅备案，并附相关材料。 
6、建立健全项目档案。县商务、财政部门负责建立健全项目建设档案，对项目建设、评审、验收、补助等各环节的档案材料进行整理和归档，做到资料详实、手续齐备、程序合规，经得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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